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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41� � � � � �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2021-049

债券代码：128134� � � � � �债券简称：鸿路转债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基本情况见下表：

序号

获得补助

主体

项目名称 获得补助依据 补助形式

补助金额

（万元）

补助到账

时间

是否与日

常经营活

动相关

是否有可

持续性

1

重庆金鸿

纬科技有

限公司

产业扶持

奖励资金

鸿路(南川)绿色

建筑产业区(二

期)项目合作协

议

现金 771.18

2021年6月

10日

否 否

合计 771.18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

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等相关规定，上述政府奖励资金是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3、 上述奖励资金对公司2021年度利润将产生一定影响， 具体影响金额及相关会计处理须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

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文件；

2、收款凭证。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1633� � � � � � � � � � � �证券简称：长城汽车 公告编号：2021-091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发行人长城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汽车” ）及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

席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于

2021年6月11日（T+1日）主持了长城汽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长汽转债” ）网上发行中签摇号

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有关单位代表的监督下进行，摇号结果经上海市东方公证

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5” 位数 90570，70570，50570，30570，10570

末“6” 位数 180117，680117

末“7” 位数 0742703，1992703，3242703，4492703，5742703，6992703，8242703，9492703

末“8” 位数 17551504，37551504，57551504，77551504，97551504

末“9” 位数 393271548，593271548，793271548，993271548，193271548

末“10” 位数 4657327351，0787510385，2871444288

凡参与长汽转债网上申购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

码共有468,988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手（1,000元）长汽转债。

特此公告。

发行人：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5日

证券代码：002181�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粤传媒 公告编号：2021-031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

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6月4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管理一部发出的 《关于对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

[2021]第320号，以下简称“年报问询函” ），要求公司对2020年年度报告相关事项作出说明，并于2021年6

月14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并抄送派出机构，涉及披露的，应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公司收到年报问询函后高度重视， 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对年报问询函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研究和落实，

按照要求认真准备回复工作。 因回复内容较多，且需年审会计师、独立董事出具核查意见，公司预计无法在

2021年6月14日前完成回复。 为确保回复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完成

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同时加快工作进度，争取尽快完成，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049�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紫光国微 公告编号：2021-044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号码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国微” 、“发行人” 或“公司” ）和渤海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证监会令[第144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2018年12月修订）》（以

下简称“《实施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5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深证上〔2020〕543号）》等相关规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或

“国微转债” ）。

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债向股权登记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公告及深交所

网站（www.szse.cn）公布的《实施细则》。

根据《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发行人紫光

国微及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6月11日（T+1日）主持了紫光国微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有关单位代表的监督下进行，

摇号结果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五位数 94839，07339，19839，32339，44839，57339，69839，82339

末六位数 909884，109884，309884，509884，709884，296911，046911，546911，796911

末七位数 5978299，0978299，2228299，3478299，4728299，7228299，8478299，9728299

末八位数 13918440，38918440，63918440，88918440

末九位数 142071932，642071932，768387471

末十位数 5835942164，2426174286，8661138089

凡参与“国微转债”网上申购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

签号码共有801,409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0张（1000元）“国微转债” 。

特此公告。

发行人：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5日

证券代码：002776� � � � � � �证券简称：ST柏龙 公告编号：2021-034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

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21年5月11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

《关于对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 〔2021〕 第 77�号）

（以下简称“《问询函》” ）。 要求公司在5月18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公司管理部并对外披露，同时

抄送广东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

此前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延期至2021年6月12日前对《问询函》予以回复并对外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鉴于公司对相关事项的回复尚需进一步确认，因此无法在2021年6月12日前完成上述《问询函》

的全部回复工作。为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公司将延期至2021年6月19日前对《问询函》予

以回复并对外披露。 公司对延期回复《问询函》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真挚的歉意。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11日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资产托管部

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在2021年5月17日正式通过备案调整资产托管部高

级管理人员，聘任杜辉（身份证号：413028198105280021）为

资产托管部总经理助理（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以上事宜，特此公告。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五日

宁波色母粒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色母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色母” 、“发行人” ）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

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1〕1866号文予以注册。 《宁波色母粒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

定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网，www.cs.com.cn；中国证

券网，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www.

zqrb.cn），并置备于发行人、深圳证券交易所、本次发行股票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申购及缴款等环节，具体内容如下：

1.�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

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以下简称“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发

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本次发行数量为2,000万股，其中网上发行2,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

2. �本次发行价格为28.94元/股。 投资者据此价格在2021年6月17日（T

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发行

人所属行业为“C29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

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23.98倍 （截至2021年6月11日）。 本次发行价格

28.94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0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23.70倍，不超过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

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3.投资者在2021年6月17日（T日）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本

次网上发行申购日为2021年6月17日（T日），网上申购时间为9:15-11:30、

13:00-15:00。

4.�网上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

股申购。

5.�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2021年6月21日（T+2日）公告的

《宁波色母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

摇号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

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中签的投资者

应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6月21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 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网上投资

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6.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 （按180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股数 本次发行数量为2,0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25.00%。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

每股面值 人民币1.00元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 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

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价格 28.94元/股

发行对象

2021年6月17日（T日）前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并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且在2021年

6月15日（T-2日）前20个交易日（含T-2日）日均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

一定市值的投资者， 并且符合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2018]

279号）的规定。其中，自然人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办法（2020年修

订）》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股包销

发行日期 T日（网上申购日为2021年6月17日）

发行人联系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潘火街道金辉西路168号

发行人联系电话 0574-88393338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地址 深圳市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电话 0755-22940052、22940062

发行人：宁波色母粒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5日

宁波色母粒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色母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866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的方

式进行，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2,000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100.0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

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6月16日（周三）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http://rs.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网，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www.

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www.zqrb.cn）查

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宁波色母粒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5日

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3,895.7176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

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 1633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 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

计投标。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3,895.7176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5.00%，本次

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15,582.8704万股。

本次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584.3576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其

中，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389.5717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或有）的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为194.7859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

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

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

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

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战略投资者最终配售数量与初始配售

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317.96万股，占扣除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993.40万股，占扣除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

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2021年6月21日（T+2）刊登的《深

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

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定于2021年6月16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6月16日（周三）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 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

中证网 (http://www.cs.com.cn)

� � � � � � � � � � � � � � � �中国证券网（https://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意向

书》及相关资料已于2021年6月7日（T-7日）披露于以下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中证网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证券

时报网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www.zqrb.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5日

江苏扬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江苏扬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电科技”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２

，

１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

可［

２０２１

］

１５８４

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江苏扬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

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３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

知。

根据 《江苏扬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主持了江苏扬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 摇

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

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５７０３

末“

５

”位数

５６５２１ ７６５２１ ９６５２１ １６５２１ ３６５２１

末“

６

”位数

２４５５９７ ７４５５９７

末“

８

”位数

７５９０５５８２ ９５９０５５８２ １５９０５５８２ ３５９０５５８２ ５５９０５５８２ ９４５９０５１３

末“

９

”位数

０９２１４０５５６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江苏扬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

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２０

，

３７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

认购

５００

股江苏扬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江苏扬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江苏扬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江苏扬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电科技”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１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

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１５８４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１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８．０５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

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

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

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

战略配售的差额

１０５．０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０１．５０

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５９８．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根据

《江苏扬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１

，

１９１．２０１００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

４２０．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８１．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１８．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８．５０％

。 回拨后本次

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５２０６１８１９％

，申购倍数为

６

，

５７６．２７２７５

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江苏扬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

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

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

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

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

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锁定期为

６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锁定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

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

小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

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２０

］

３６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

２０２０

］

４８４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发行实施细则 （

２０２０

年修订）》（深证上 ［

２０２０

］

４８３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规

范》（中证协发［

２０２０

］

１２１

号）、《关于明确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规则适用及

自律管理要求的通知》（中证协发［

２０２０

］

１１２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

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

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

披露的

３７３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８

，

３３３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有

１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１

个

配售对象在中国证券业协会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９

日发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对象限制名单公

告（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号）》中被列入限制名单，其申购无效。其余

３７３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８

，

３３２

个配

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

５

，

８３１

，

４００

万股。

参与网下申购但由于被列入限制名单而无效申购的配售对象具体名单如下表：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证券账户 申购数量（万股）

１

深圳前海千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千惠中性对冲

３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０８９９２５３１５４ ７００

合计

－ ７００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江苏扬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

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

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

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３

，

１７７

，

７４０ ５４．４９％ ７

，

６７７

，

９９３ ７０．９９％ ０．０２４１６１８０％

Ｂ

类投资者

１９

，

６００ ０．３４％ ３６

，

３４４ ０．３４％ ０．０１８５４２８６％

Ｃ

类投资者

２

，

６３４

，

０６０ ４５．１７％ ３

，

１００

，

６６３ ２８．６７％ ０．０１１７７１４２％

总计

５

，

８３１

，

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

，

８１５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系四舍五入造成。

其中，余股

１

，

４８１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同泰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同泰慧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

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６２２

、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４９６

、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５２４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江苏扬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

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于2020年12月3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

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395号文同意注册。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 ）担任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400.00万股。其中初始战略配售数

量为660.00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15.00%。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

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660.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一致。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2,992.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00%；网上发行数量为748.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0.00%。 最终网下、网上

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

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8.07元/股。

发行人于2021年6月11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

始发行“纳微科技”股票748.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1年6月16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

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及时足额缴纳

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2021年6月16日（T+2日）16:00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

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

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6月16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社保

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

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

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于2021年6月17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

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配售对象

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

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

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

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5,569,928户，有效申购股数为36,067,030,500

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073916%。 配号总数为72,134,061个， 号码范围为100,000,000,

000-100,072,134,060。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4,821.80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

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的10.00%（即374.00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618.00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122.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 回拨机制

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110874%。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6月15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

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 并将于2021年6月16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5日


